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https://www.100test.com/kao_ti2020/78/2021_2022__E5_A4_96_E

8_B5_84_E4_BC_81_E4_c46_78299.htm 某外资企业，因股权变

动成为内资企业，且其未达到经营期限，已享受的企业所得

税优惠怎样处理？原外资企业按规定享受15％的税率，在“

两免三减半”的减半征收期，税率是执行10％还是7．5％？ 

根据国家税务总局《关于外商投资企业合并、分立、股权重

组、资产转让等重组业务所得税处理的暂行规定》（国税

发[1997]071号）的规定，在企业股权重组过程中，凡重组前

企业的外国投资者将其持有的股权退出或转让给国内投资者

的，并使得该企业成为内资企业，如果重组前外资企业实际

经营期未满适用定期减免优惠的规定年限的，应依照《外商

投资企业和外国企业所得税法》第八条的规定，补缴其已享

受免征、减征的企业所得税款。 经批准享受15％企业所得税

税率的外商投资企业，在“两免三减半”的减半征收期应

按15％减半即7．5％的税率交纳企业所得税。而按10％税率

征收的情况一般是企业在开业初期“两免三减半”政策执行

期满之后，符合条件可继续享受减半缴企业所得税的外商投

资产品出口企业、先进技术企业，减半后税率不足10％的，

按10％的税率缴纳企业所得税。 100Test 下载频道开通，各类

考试题目直接下载。详细请访问 www.100test.com 


